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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与株洲展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展芯半导体”）及株洲县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融兴银行”）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92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预计2020年新增公司及

子公司与关联方宁夏艾森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银川艾森达新

材料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艾森达公司”），湖南湘化机汽轮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湘化汽轮机”），湖南湘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湘东机

械”）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向艾森达公司、湘化汽轮机、湘东机械销售产

品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向艾森达公司和湘化汽轮机采购原材料、半成品不

超过人民币200万元，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700万元，合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620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钟若农、

曾琛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作了事先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基于关联交易的类型以及额度，此项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艾森达

公司 
销售产品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 
1,500.00 0.00 0.00  

湘东机

械 
销售产品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 
4,000.00 0.00 0.00 

湘化汽

轮机 
销售产品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 
2,000.00 0.00 0.00 

小计 7,500.00 0.00 0.00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艾森达

公司 

采购原材

料、半成品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 
100.00 9.22 2.68 

湘化汽

轮机 
采购半成品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

双方协商确定 
100.00 0.00 0.00 

小计 200.00 9.22 2.68 

 

注：艾森达公司为2020年3月23日成为公司关联方。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方购

买商品 

展芯半

导体 
采购半成品 95.76  600.00 0.42% 84.04% 

2019年3月29日巨

潮资讯网公告编

号:2019-020 

向关联方收

取租金、存

款利息 

融兴银

行 

租金、利息收

入 
106.17 800.00 11.89% 86.73% 

向关联方支

付利息、手

续费 

融兴银

行 

利息支出、手

续费 
0.04 20.00 0.51% 99.8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1、公司向关联方展芯半导体采购半成品实际金额低于预计金额是由于公司

根据实际需求变化调整了采购渠道，采购量下降所致。 

2、公司向关联方融兴银行收取租金、利息收入低于预计金额是由于公司原

在融兴银行设立了四个募集资金项目专户，其中三个项目在2019年5月结项

并将专户中的结余募集资金转出用于永久补流，未结项的一个项目进行了募

集资金专户变更，导致融兴银行的利息收入下降。 

3、公司向关联方融兴村镇银行支付利息、手续费低于预计金额是由于公司

2019年现金流状况有所好转，未发生银行贷款业务导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额主要系公司相关实

际业务发生了变化所致，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宁夏艾森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艾森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海 

注册资本：1,679.4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200083515359L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7日 

法定住所：石嘴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小科技孵化园内 

经营范围：氮化铝粉末、氮化铝陶瓷电子线路基板的生产、销售；金属陶

瓷粉末、金属陶瓷基板、陶瓷线路板、陶瓷封装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技术

咨询服务、技术成果转让；五金、有色金属（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的

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无进口商品

分销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2,252.29 

净利润 -480.74 

资产总额 7,220.46 

净资产 2,387.5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继疆先生、钟若农女士和曾琛女士间接控

股宁夏艾森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与其达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宁夏艾森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二）银川艾森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银川艾森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大海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100MA76CM8J76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8日 

法定住所：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战略新材料加工区1号厂房 

经营范围：氮化铝粉末、氮化铝生瓷片、氮化铝陶瓷电子线路基板的生产、

销售；金属陶瓷粉末、金属陶瓷基板、陶瓷线路板、陶瓷封装器件及相关产品

的研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成果转让；五金、有色金属、化学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电子元器件、机电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2,125.75 

净利润 146.35 

资产总额 4,377.09 

净资产 1,794.7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继疆先生、钟若农女士和曾琛女士间接控

股银川艾森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与其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银川艾森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湖南湘化机汽轮机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湘化机汽轮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维平 

注册资本：9,537.8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3329338066Y 

成立日期：2015年1月6日 



 

法定住所：攸县江桥街道西阁社区化机路198号 

经营范围：汽轮机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机

械零配件及仪器仪表、压力容器及配件、铸锻件、工具、模具、刃具制造销售，

工厂生产设施、设备的施工与安装，金属表面及热处理，金属制品、机械和设

备修理，新产品、新材料研发，化工机械技术信息咨询服务，餐饮、住宿服务，

劳动保护用品、计衡量器具、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电器设备、工业用阀门、

通用设备零部件、建材、电石、电焊条销售，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5,932.20 

净利润 630.24 

资产总额 16,081.16 

净资产 11,311.6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继疆先生、钟若农女士和曾琛女士为湖南

湘化机汽轮机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与湘化汽轮机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湘化机汽轮机有限公司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财务

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四）湖南湘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湘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维平 

注册资本：21,78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3184560466Y 

成立日期：1980年10月30日 

法定住所：攸县江桥街道西阁社区化机路198号 



 

经营范围：炼油设备、化工设备（含球罐）、环保设备、罐车、汽轮机、

泵、煤气发生炉、压力容器及配件、铸锻件、工具、模具、刃具、工业气体制

造销售；工厂生产设施、设备的施工与安装；罐车、压力容器（含钢瓶、无缝

气瓶）、化工机械、燃气具检修；压力容器、罐车设计；金属表面及 热处理；

新型专利产品、新材料开发；化工机械技术咨询、信息服务；餐饮、住宿服务；

劳动保护用品、计衡量器具、橡胶制品、工业用阀门、通用设备零部件、建材、

电石、电焊条、液化气销售；资产租赁；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8,058.47 

净利润 25.88 

资产总额 19,411.95 

净资产 18,450.3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继疆先生、钟若农女士和曾琛女士为湖南

湘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与湘东机械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湘东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

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新增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新增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向艾森达公司出售生产设备及电子元器件产品；向艾森

达公司采购陶瓷粉末、基板等原材料、半成品；向湘化汽轮机采购有关设备；

利用宏达电子规模采购的成本优势，对外采购并向湘东机械和湘化汽轮机销售

相关原材料、半成品。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

则，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在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

据业务开展需要，在上述预计的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合

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

及日常经营的正常需求，是合理且必要的。 

2、发挥上市公司规模采购的优势，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实现互利共赢。 

3、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采用市场

价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与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事先认可意见：本次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计划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不存在预计非必要关联交易的情况，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定价依据公允、

合理，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损害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一致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计划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

存在预计非必要关联交易的情况，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定价依据公允、合

理，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损害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

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本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且本次

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计划得到了我们的事前审核并认

可。此前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额主要系公司



 

相关实际业务发生了变化所致，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没有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

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作出的决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宏达电子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未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未对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股东利益。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六、备查文件 

1、《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先认可意

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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